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武汉亿阳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亿阳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47483408733

　　法定代表人：田黎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常福新城F-16号

　　武汉亿阳科技有限公司辐射环境违法一案，我部委托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以下简称华南站）进行调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辐射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我部依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向你公司核发了《辐射安全许可证》（编号：国环

辐证［00029］）。

　　《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场所，其入口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安全和防护标准的要求，设置安全

和防护设施以及必要的防护安全联锁、报警装置或者工作信号。

　　《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使用I类、Ⅱ类、Ш类放射源的单位应当按照废旧放射源返回协议规定将废旧放射源交回生产单位或者

返回原出口方；确实无法交回生产单位或者返回原出口方的，送交有相应资质的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存。《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18号，以下简称《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使用I类、Ⅱ类、Ш类放射源的单位应当

在放射源闲置或者废弃后三个月内，按照废旧放射源返回协议规定，将废旧放射源交回生产单位或者返回原出口方；确实无法交回生

产单位或者返回原出口方的，送交具备相应资质的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存，并承担相关费用。

　　2018年5月30日，华南站对你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你公司辐照车间入口大门破损，无法上锁；厂区入口视频监控损坏，不

能工作；辐照装置控制室未落实门禁管理要求，控制室窗户处于常开状态，人员进出控制室不受控制。以上情况违反了《条例》第三

十四条及《γ辐照装置设计建造和使用规范》（GB17568—2008）有关人员出入控制的要求。此外，你公司现有178枚钴-60放射源

（出厂年份为1997年至1999年）已超过放射源使用年限，应属废旧放射源，但仍继续使用，未按《条例》有关规定送贮，违反了《条

例》第三十二条和《办法》第二十九条有关规定，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以上事实，有华南站《关于武汉亿阳科技有限公司废旧放射源安全隐患的报告》（SCRO-2018-09）、《关于印发〈武汉亿阳科

技有限公司2018年上半年辐射安全与防护例行监督报告〉的函》（环华南核函〔2018〕116号）、《γ辐照装置监督检查表》等为

证。

　　二、责令改正的依据、种类

　　《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生产、销售、使用、贮存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

的场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和防护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未按照规定对废旧放射源进行处理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指定有处理能力的单位代为处理或者实施

退役，费用由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单位承担，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根据上述规定，我部决定责令你公司停止违法行为，于2018年9月10日前完成对辐照车间大门、厂区入口视频监控和辐照装置控

制室门禁管理的整改，于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废旧放射源的处理。你公司在完成整改后，应确保辐照装置各项安全和防护设施可用

并满足《辐射安全许可证》发证条件，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从事辐射工作。

　　三、责令改正的履行

　　我部委托华南站和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对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请你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10日前和2018年12月31

日前将安全防护设施和废旧放射源整改的完成情况书面报我部。

　　如你公司逾期不改正，我部将依据《条例》第五十九条和第六十条的规定对你公司实施行政处罚。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我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提起

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我部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生态环境部

　　2018年8月20日

　　抄送：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华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2018年8月21日印发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6884


